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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时下，人们娱乐化生活日益丰富，综艺节目中翻唱行为也越来越多。但在日渐丰富的同时有关音乐翻唱

侵权的行为也在不断攀升，究其根本在于当下我国有关立法不足，人们无法对于翻唱行为进行准确判断。

结合国内外有关界定翻唱行为侵权标准的立法现状，以当下电视节目中的翻唱行为为例，对我国当下音

乐作品翻唱标准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存在立法缺失、监管不力等问题，可以从完善立法、增强民

众版权意识等方面入手，树立正确界定翻唱行为侵权与否的标准，共同促进我国音乐市场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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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people’s entertainment liv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ich, and cover behavior in 
variety shows is also increasing. However, as the entertai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rich, the 
infringement of music cover behavior is also increasing. The fundamental reason is that the cur-
rent legislation in our country is insufficient, and people are unable to accurately judge cover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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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or. Combining the current legislative status of defining cover behavior infringement standards 
at home and abroad, taking the cover behavior in current TV program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over standards for music works in China, believes there are prob-
lems such as lack of legislation and inadequate supervision, and puts forward related countermea-
sures to improve legislation, enhance people’s awareness of protec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pyright holders, establish correct standards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cover beha-
vior infringes on copyrights,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music market in China. 

 
Keywords 
Music Works, Cover Behavior, Copyright Protection, Recognition Standard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翻唱音乐作品的概述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迅猛发展，娱乐化生活逐渐走进人们日常。近年来音乐综艺节目的异常火

爆，不仅丰富了人们业余生活，也是吸引了众多歌手相继参与其中。但鉴于当今创作新作品的速度，歌

手们开始在公众场合开展越来越多的翻唱行为。翻唱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与音乐版权产生或多或少的关

联，有甚者侵犯版权的事件也不胜枚举。 

1.1. 翻唱音乐作品定义及成因 

音乐作品，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指的是“歌曲、交响乐等能够演唱或者演奏的带词或者不带词的

作品”。对于音乐作品中与“翻唱”有关的行为是就歌曲的“原唱”所对应而产生的，严格说来翻唱并

不能算作法律词汇，翻唱指的是除开原著作者由其他人对该作品按照自我风格进行另外一番演唱，包括

重新填词，编曲等，部分学者认定翻唱是歌者根据自己喜好重新加工别人已经发表过且在公开场合演唱

过的音乐作品的行为[1]。 
根据上述有关定义可以看出，要想完成音乐作品翻唱需具备两条缺一不可的条件。第一，此翻唱作

品须是要已发表的。假使作品未曾发表，则该作品的原唱身份就不能够被法律所承认，那翻唱自然而然

也就无从论说；第二，在作品已发表的基础上必须要有承载者，直白说就是需要有人演唱，即“原唱

者”[2]。如若缺少了原唱这一基本参照物，自然而然翻唱这也就不攻自破。当下翻唱行为日渐增多，究

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随着当下改革开放不断发展，流行音乐打开了人们对音乐的情感，激

发了人们对音乐自由创造的想象空间，翻唱也就随之出现；其次是鉴于现场、观众需要，或在“交叉上

市”的推广方式下，翻唱就显得更为便捷；最后基于当下歌坛十几年的发展，孕育新歌速度远不及时代

所需，因此翻唱变成了最可行的一步。 

1.2. 翻唱音乐作品类型 

音乐作品的表演权由著作权人归属是有法律作为基础支撑的，未经许可且在非法定情形下的翻唱行

为则可能构成侵权。然而翻唱行为的表现方式形形色色，当下对于翻唱行为的分类主要有两种：第一种

是根据翻唱者在翻唱时对于原作进行的处理方式进行分类：分为直接性翻唱以及演绎性翻唱两种。直接

性翻唱，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它是指基本上忠实于原歌的原貌。除了歌手自身的音色外，歌曲本身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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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旋律、伴奏等方面都不做修饰或改变[3]。相较而言演绎性翻唱就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做出了较大改变

后所进行的演唱。第二种是根据其翻唱作品流传方式进行分类：分为已制成录音制品的翻唱行为、商演

中的翻唱行为以及翻唱类的音乐网站上的翻唱行为三种。首先是已制成录音制品的翻唱行为。在《著作

权法》中对于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做了相关要求，结合该法条，可以看出对于其翻唱有关的法定许可是

要具备相关标准的：1、作为关键中心的翻唱作品是为在翻唱前已经进行合法公开发表的录音制品，经网

络传播的是不包含在内；2、若著作权人需发不能使用的声明，则该声明应在著作权人首次完成录制后发

出，且发出形式可多样；3、无论是否需要著作权人同意，翻唱者都应支付给著作权人相应报酬。其次是

在商演中的翻唱行为。伴随经济不断迅猛发展，国民娱乐方式也是日益丰富，各种选秀节目、演唱会日

益盛行。当下电视节目中选秀节目也是层出不穷，诸多素人或歌手为博观众喝彩、增长人气而在节目中

翻唱其他明星的歌曲，音乐作品在其中被使用的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其中所涉及有关著作权的法律关系

也是相对复杂。不过虽说复杂，但实际上在未取得当事人或有关机构的授权许可下，未给予有关报酬而

使用就定是侵犯了有关者的著作权，必须进行相应的更改。最后是在翻唱类音乐网站上的翻唱行为。在

经济冲击下，不仅冲击出了商演中的翻唱，同时也激起了翻唱类网站的浪花，在互联网的快速冲击下，

类似“全民 K 歌”“唱吧”这一类型的网站也随之出现，在此网站中每个网友可以上传自己的翻唱作品，

进而获得了全网性的传播[4]。 

2. 翻唱作品侵权标准认定有关理论 

当下对于界定翻唱音乐作品侵权的标准主要是由列举合法和违法两板块共同组成。关于合法版块学

者们都是统一的分类思想：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而对于违法规定的讨论则主要是在按照流传方式的分

类下展开讨论分析。 

2.1. 音乐作品合法翻唱行为依据 

《著作权法》中就著作权人该有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规定，但同时其权利并不是无限扩大，必须有所

法律规定对其进行限制，不能做到只有权利没有限制，或只有限制没有任何权利而言，因而在该法中规

定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来进行限制。合理使用指的是在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他人在未得到著作权人

准允的前提下使用其音乐作品且无需支付报酬。对于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我国也有法律规定。例如有

的翻唱表演并未收取观众钱财，也未曾给表演的人相关费用，且该表演中所使用作品是已发表过的，则

该行为是符合“合理使用”之规定。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等共计十二小条皆属于合理适用范围之内。

当然，在运用该规则时，应当综合考虑，分析对原作的影响等因素限制，就好比日常生活中我们翻唱他

人歌曲，若未从演唱中得到报酬，也未曾向任何人收费，在翻唱以前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即便翻唱时对

原作品进行了改编，这也是符合有关“合理使用”的要求，可以放心地唱歌，这也是为何著作权人只向

商演行为主张合法权益，而不向大众收费的答案。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两者皆是由法律规定，但略有不

同的是，法定许可虽不需经过许可，但仍需支付相关报酬。著作权人在此种情况下拥有的是获得报酬权

而没有禁止权。 
在《著作权法》第 42 条 1和第 46 条 2中分别就录音制作者和广播电台方面的法定许可情形进行了有

关规定，“法定许可”在著作权修改草案第二稿中被局限为教材法定许可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在原有

 

 

1该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他人作品制作录音录像制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音制作者使用他人已经合法

录制为录音制品的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

用。 
2该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未发表的作品，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

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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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减了法定许可范围。直白说，当编纂教材与报纸书刊进行转载时，无需获得有关人员

的同意便可免费使用这一类优秀作品；然若无著作权人准允，则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优秀作品是无法免

费使用。通过该项规定可以看出当下更加重视翻唱的准运条件，更加看重著作权人的劳动果实，尊重其

智力劳动。 

2.2. 翻唱行为侵权界定讨论 

当下学者对于翻唱行为侵权标准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将翻唱行为分为已制成录音制品的翻唱行为、

商演中的翻唱行为以及翻唱类的音乐网站上的翻唱行为进行讨论分析。对于已制成录音制品的翻唱行为。

鉴于“著作权的普遍性、目的性，对其的限制不可或缺性”，法律通过法定许可限制原著作人有关权利。

结合立法初衷以及有关学者关于侵权界定的讨论，有关录音制品的法定许可是包含直接性翻唱和演绎性

翻唱两者的，同时根据我国当下法律规定，此处所指的翻唱仅限用于录音制品的制作。若有为了录制录

音制品的需要而进行的表演也应是非公开进行，不能用于其他商业用途。如在商业演出的同时录制作品，

歌手的翻唱行为就仍需要获得原著作权人的许可。否则就会构成侵权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商演中

的翻唱行为。基于在商演中涉及到作品的演变形式多种多样，我国对此采取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并设立了音著协机构实行“会员制为主、非会员制为辅”模式的管理。界定在商演中是否侵权，首先需

要观察行为人是否为音著协会员，若为会员且翻唱作品已登记，则翻唱者在翻唱时应向音著协提出要求

并支付费用才不构成侵权。反之若缺少任意一个板块都属于侵犯著作权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若著作权

人未加入，翻唱者则需要获得有关权人许可方能使用；否则就构成侵权并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翻唱类的音乐网站上的翻唱行为。基于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的 12 种情形中就有一点：

“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对于这个问题大部分

学者的观点是评判标准应是以是否对著作权人有实际损害的合法利益为侵权的要件，而不是营利性。但在

无法判定是否具有营利性的情况中，就可以考虑该行为是否损害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翻唱网站中

的翻唱业务，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利用网络大量传播了音乐作品，很明显是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和表演权，同时对其本人的机械表演和无线网络传播造成实质性损害，该行为应属侵权[5]。 

3. 有关音乐侵权标准存在的问题以及保护对策 

3.1. 存在问题 

1) 缺失有关翻唱行为侵权界定标准的立法 
在界定翻唱行为侵权这一板块，虽然我国制定了《著作权法》来进行相关规定，对于相应管理组织

也有原则性要求，但实际上我国在对于音乐作品保护方面仍没有珍贵丰富的经验。这也就至于对于界定

行为是否侵犯著作权人的有关权利存在盲点，合法权利因此也就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在界定侵权标准

的法律依据上，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在不同情形下进行的翻唱行为进行界定，进而这就容易导致在司法实

践上产生模糊，导致著作权人的有关合法权益不能受到法律有力保护。 
同时，著作权人与音著协签署合同，授权他们对自己作品行使相关权利。不过一旦获得授权也就意

味着著作权人将在合同有效期内放弃相应的许可权，同时作品的授权期限和内容将由音著协和使用者共

同商定。著作权人无法参与其中，就如同一个局外人，在这种情况下作品并未能在自己的手中掌握，同

时基于缺乏相关法律规定，因而作品的相关权利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 
2) 关于翻唱侵权的监督审查机制不完善 
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需要有组织管理机构来维护实行，就和英美国家现存的版权保护组织一样，我

国对此也有自己独立设立的版权保护组织来加强对著作权的保护，即音著协[6]。细细观察会发现其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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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方存在问题。 
首先是机构行政化明显。音著协是在国家版权局的倡导下设立的，因此在其中必然就会存在行政色

彩的指挥和领导。基于其中人为模式的管控，行政色彩的强烈。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人，按照人的主观

思维来判断，不能发挥应有的价值。侵权行为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执行者的个人想法，使得著作

权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同时，侵权者也无法受到强有力的法律制裁。 
其次是运营机制的缺陷。当下我国对于音著协处于一种无人监管的状态，与其有关的法律制度更是

少之又少。就好比在“春天里”案件中中国音著协应尽的责任并没有尽到，无法强有力维护著作权人的

合法权利，以至于只有著作权人自己站出来维护权利。没有多方监管就会产生混乱，没有法律制约也就

不会达到客观公正的管理原则。 
3) 公众版权保护意识缺乏 
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和道德观念水平远比法律和发展更为重要。纵观我国全部版权侵权案件，其实

不难发现我国公众对音乐版权保护的意识相对模糊，这是我国音乐产业在版权保护方面没有提高的重要

原因。就连许多歌手、著作人等著作权人自身都无法准确判断出自己的行为是否侵权，或者部分侵权者

明知道自己侵权但仍抱着不被他人发现就继续的侥幸心理。更有甚者，在自己的作品被别人翻唱或者改

变后变得名声大噪的，他们不会将其定义为侵权，只会偏执得认为自己从中被肯定以及被捧红的感觉。

当下随着国家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开始逐步提高人们对著作权的保护意识，虽说有了成效但却出现了一种

情况：社会公众很理解文学家的维权行为，但是却不理解音乐词曲作家，以至于对于音乐翻唱行为的侵

权界定和音乐健康发展都是较大的阻力。 

3.2. 保护对策 

1) 完善关于翻唱侵权界定标准的有关立法 
当代社会是法制社会，立法是根本保障，制度是具体落实，能够制定出完备具体的法制体系来对其

进行保护当然是最强有力的重要保障。但有时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就好比翻唱音乐作品这

一特殊板块，鉴于其特殊性有关法律制度就应该单独拎出，根据实际情况将界定标准更为详细阐述，这

样既使得我国法律体系更加详尽，同时也使得相关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 
同时对于政府而言也可以加入有关音乐版权纠纷调节机制的一整套流程，平衡其中各方的利益，规

范好其中所有问题，对于界定标准进行更为详细规定，让权利人在其中能够做到自身权利受侵犯时有法

可依，有迹可循，同时对于侵犯版权者也能有强有力且实在的打击。 
2) 加强有关监督管理审查机制的管理 
作为我国设立的与音乐版权有关的集体管理组织，虽表面上说着保护音乐版权和权利人相关的权利，

但实际上却满存漏洞。例如缺少有关法律对其进行相关严格管理等情况。在该机构中应加强有关法律的

相关规定，明确各项任务的具体分配，将具体责任的归属落实。同时还可通过加强政府对其的干预，利

用政府强有力的力量来将市场上那些随意侵权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7]。 
除了加强内部政策之外，对于机构自身运营相关活动也需通过外部力量来进行监督。一个好的管理

机制，不仅仅是有好的制度存在，同样外部监督对其也是尤为重要。加强各项制度对其的干预，使得该

机构得到充分监管，以至于不会有人从中利用权力来谋取私利进而扰乱音乐社会市场秩序。 
3) 加强公众自身版权意识 
简单来说，人们版权保护意识的强弱决定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对于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如若

一个国家整体的版权保护意识都挺强，但每个公民的保护意识却异常的薄弱这是很难想象的。正是由于

我国公民对于版权保护这一块，内心还未建立起足够的重视，因而导致现如今我国音乐版权市场杂草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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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各种侵权现象纷沓至来。所以我们可以加强对法制教育的宣传，落实到地，落实到人，让所有的公

民都能接受法律的熏陶。提升公民们自身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让所有人都能准确清楚的认识到

音乐版权这一块的重要性。 

4. 结语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娱乐方式愈发丰富，音乐作品的翻唱在当下随处可见，表现出

来的形式也是丰富多样。作为新时代公民，为了有效保护著作权人相关合法权益，无论是翻唱者还是著

作权人，都应当对翻唱歌曲行为侵权的标准有进一步明确。正确依法使用他人的精神劳动成果，共同维

护知识产权法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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